
         第五點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表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參加國內運動競賽補助要點 

                  基本補助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參賽              

地區 

 

 

 

 

項目 

 

 

 

桃園市 

北部地區 

(臺北市、新

北市、基隆

市、新竹縣

市) 

中部、南部

及東部地

區(苗栗縣

以南、宜蘭

縣、花蓮縣

、臺東縣) 

 

 

 

外島地區 

 

交通費 

依實際路程

核給每日往

返一次 

(註二) 

依實際路程

核給每日往

返一次 

(註二) 

依實際路

程核給往

返一次 

(註二) 

依實際路

程核給往

返一次 

(註二) 

膳費 

 

二百五十元 

(註三) 

 

三百元 

(註三) 

 

三百元 

(註三) 

 

三百元 

(註三) 

 

住宿費 

 
- - 

七百元 

(註三) 

 

七百元 

(註三) 

 

報名費 核實補助 

備註： 

(一)補助人數：依秩序冊內隊職員選手數及職員數比例核實列

支，各項競賽運動人員報名數在五人（含）以下，得列職

員一人；六人（含）以上、十人（含）以下，得列職員二

人；十一人（含）以上，得列職員三人。 

(二)實際路程係指學校至比賽地點之路程（不含住宿地點）；參

賽地區為臺灣本島地區者，以大眾交通運輸（不含高鐵及

飛機）票價為限，需檢附票價圖；參賽地區為外島地區者

，得搭乘飛機（限經濟艙），需檢附購票證明；參賽地區為

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而不於當地住宿採每日通勤往返者

，得依實際參賽日數申請交通費，惟每日申請金額不得逾

七百元。 
(三)補助日數：以實際參賽日數審核，惟參賽最後一日屬折返

日，不核予補助住宿費。（如參賽地區為苗栗縣以南，需事

前移地準備者，得依實際參賽日數加一日）。 
 

附表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參加國內運動競賽補助要點 

                 基本補助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參賽     

地區 

 

 

 

 

項目 

 

 

 

桃園市 

北部地區 

(台北市、新

北市、基隆

市、新竹縣

市) 

中、南部及

東部地區(

苗栗縣以

南、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外島地區 

 

交通費 

依實際路程

核給每日往

返一次 

(註二) 

依實際路程

核給每日往

返一次 

(註二) 

依實際路

程核給往

返一次 

(註二) 

依實際路

程核給往

返一次 

(註二) 

膳食費 

 

160元 

(註三) 

(實際出賽

日數) 

250元 

(註三) 

(實際出賽

日數) 

250元 

(註三) 

(實際出賽

日數) 

250元 

(註三) 

(實際出賽

日數) 

住宿費 

 
- - 

600元 

(註三) 

(實際出賽

日數) 

600元 

(註三) 

(實際出賽

日數) 

報名費 核實補助 

備註： 

(一)補助人數：依秩序冊內隊職員選手數及職員數比例核實列

支，各項競賽運動人員報名數在五人（含）以下，得列職

員一人；六人（含）以上、十人（含）以下，得列職員二

人；十一人（含）以上，得列職員三人。 

(二)實際路程係指學校至比賽地點之路程，參賽地為臺灣本島

以大眾交通運輸（不含高鐵及飛機）票價為限，需檢附票

價圖；參賽地為外島地區得搭乘飛機（限經濟艙），需檢

附購票證明。 
(三)補助日數：以實際出賽日數為準（如參賽地為苗栗縣以南

，需事前移地準備者，得依實際出賽日數加一日）。 
 

一、 參照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

訓練與研討（習）會管理要點第六點規定，將膳

食費修正為膳費，並因應物價上漲爰調增本市膳

費費用為二百五十元及本市以外之其他縣市(含

外島地區)參賽地區為三百元。 

二、 因應國內住宿價格上漲，爰調增住宿費補助金額

為七百元。 

三、 為使參賽選手得依其需求申請費用，於修正規定

備註（二）新增對於未住宿者補助每日所需交通

費用，不得逾七百元為限，爰新增文字說明。 

四、 於修正規定備註（三）明確規範住宿費以實際參

賽日數審核且比賽最後一日不核予住宿費，爰新

增文字說明。 

五、 統一數字寫法，將阿拉伯數字改成國字，並酌修

文字。 

 



 


